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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环审表〔2024〕8号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
关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巴彦乌拉机场至王盖敖包（X504）段公路改建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西乌珠穆沁旗交通局：
你单位报送的《西乌珠穆沁旗巴彦乌拉机场至王盖敖包（X504）段公路改建工程项目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已收悉。由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西乌旗分局委托内蒙古环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锡林郭勒盟分公司对《报告表》进行了技术评估，出具了评估报告（锡环投评估表〔2024〕9号）。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本改建项目全线位于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巴拉嘎尔高勒镇和浩勒图高勒镇境内，起点接新建环岛（连接机场进场路、机场连接线和本项目公路的三出口环岛交叉），终点接X504线现有平角路口，路线全长18.524公里，其中K0+000-K0+140段为X504向西南连接新建机场路段，现状为砂石土路。K0+140-K18+523.55沿既有旧路布线，拆除旧路水泥混凝土路面新建沥青混凝土路面，无利旧路段，项目利用现有水泥路改建升级为三级公路，路基宽8.0米（车行道宽3.25×2米+路肩硬化0.25×2米+土路肩宽0.5×2米），路面宽6.5米。项目总占地面积为211975m2，临时占地为19958m2，主要占地为天然牧草地且主要为基本草原。项目设取土场1处，位于K9+980左侧直线距离1.7公里处，占用草地1.9958公顷，不设置拌合站，施工所需面层混合料沥青混凝土、基层混合料水泥稳定土均由市场购买。项目工程总投资为4757.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25万元，占总投资的0.52%。
《报告表》认为，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项目属于鼓励类---“二十四、公路及道路运输”：“2．公路智能运输系统开发：快速客货运输、公路甩挂运输系统开发与建设，公路集装箱和厢式运输，农村公路和客货运输网络开发与建设，出租汽车服务调度信息系统开发与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项目占地范围及周边不涉及名胜古迹、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源保护区，根据西乌珠穆沁旗自然资源局《关于2022年农村牧区公路建设项目建设用地范围是否位于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的复函》，项目在西乌珠穆沁旗拟定的生态红线范围内。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的通知要求，必须且无法避让、符合县级以上国土空间规划的线性基础设施建设、防洪和供水设施建设与运行维护项目不需避让生态红线。本项目为改建线性工程，利用现有水泥路改建升级为三级公路，不涉及自然保护地，必须且无法避让生态红线，符合此项规定。依据《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准入清单》（2023年版）中“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生态环境准入清单”，项目共涉及3个管控单元，分别为西乌珠穆沁旗-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重要区（ZH15252610006）、西乌珠穆沁旗一般生态空间-防风固沙生态功能重要区（ZH15252610014）、西乌珠穆沁旗一般管控单元（ZH15252630001），符合该环境管控单元空间布局约束、污染物排放管控、环境风险防控、资源利用效率要求。综上，该项目符合“三线一单”及准入要求。
二、项目在设计、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应做好以下工作：
1、大气污染防治方面。施工期废气主要为施工作业扬尘、路面摊铺沥青烟、机械、车辆废气。施工单位在施工期间必须加强运输散体物质车辆管理，对运输车辆采取蓬布苫盖、路面洒水等防护措施；在经过牧户等敏感点的线路区域沥青混凝土摊铺时应优化施工时序，选择合理的时间和天气条件，避开风吹向环境敏感点的时段。运营期产生的大气污染物主要是汽车尾气、过往车辆产生的道路扬尘。建设单位应对过往车辆产生的扬尘采取扬尘污染防治和减缓措施，道路两旁种草,充分利用绿色植物交换空气、降尘的作用;来往车辆限制车速，安装限速标识;对汽车排放进行抽查，对运输散体物质的车辆必须严加管理。
2、水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施工机械冲洗废水、施工期降雨和地表径流。生活污水依托现有生活设施，不外排；施工机械冲洗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用于道路洒水降尘，不外排；施工过程中筑路材料、填方（如碎石等）尽可能远离地表水堆放，并遮挡布。项目沿线不建设收费站、服务区、养护工区等，运营期无废水产生。
3、固废污染防治措施。固体废物主要有施工人员生活垃圾、施工废料、路面摊铺废沥青渣以及沉淀池沉渣等。施工现场产生的生活垃圾经垃圾收集桶收集后集中交由环卫部门处置；路面基层施工时破除的旧路面水泥混凝土结构面层水泥块直接用于路基填筑；项目拆迁建筑物收集后交由相关单位回收处理，工程余料收集再利用，工程废料建筑垃圾运送指定建筑垃圾填埋场；施工单位在公路施工期间应加强施工管理，按需供料，剩余材料及时清运；车辆机械冲洗沉淀池产生的少量沉淀废渣定期拉运至环卫部门指定地点处置。运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过往车辆及过路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建设单位在拟建道路建成通车后，妥善处理过往司乘人员产生的废纸、废塑料袋、烟蒂等生活垃圾，以及汽车装载货物的撒落物等，由当地环卫部门定期清理。
4、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施工单位在昼间施工时，临近声环境保护目标一侧要求设置临时声屏障进行降噪，禁止多种施工机械同时作业，限制车速，禁止鸣笛和夜间进行取土的运输。运营期建设单位应加强公路交通管理，在声环境保护目标附近路段设置禁鸣、限速标志、减速带；加强公路通车后的道路养护工作，对破损路面及时维修，维持公路路面的平整度，避免因路况不佳造成车辆颠簸而引起交通噪声；针对道路敏感点居民建议加强项目公路声环境保护目标附近声环境质量的监测工作，对可能受到较严重污染的声环境保护目标实行环境噪声定期监测制度，每季度开展一次监测，必要时可采取随机抽查。
5、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施工单位应制定详细的施工计划，加强施工管理，严格控制施工作业范围，禁止越界施工，对生态保护红线影响降到最小；尽量避开大风和雨天施工；在施工期减少地表开挖，加强表土及未及时回填土的防护，减少水土流失；施工期结束后，对公路路基两侧、取土场地表扰动区域进行土地平整、恢复植被，在相应区段施工中设置醒目的标语牌。运营期加强对路基边坡及两侧、临时取土场植被的管理与养护；公路管理及养护部门应加强管理和宣传教育，确保公路沿线的绿化不受破坏；项目运营后五年内对取土场进行植被恢复情况生态监测了解临时用地植被的恢复情况，如发现植株死亡或者覆盖率达不到预计目标，要尽快补植，并形成工作制度，严格执行；植物种优先选择适合于当地生长的乡土植物种，确保生物安全；定期对植被、野生动物等进行监测；对影响和破坏的植被进行生态补偿。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
（一）要将环境保护措施纳入初步设计报告并落实环保设施投资概算。
（二）要将环境保护设施建设纳入施工合同，保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进度和资金。
（三）项目竣工后须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运。
四、我局委托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西乌旗分局对该项目各项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管理。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
2024年3月25日

抄送：盟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盟生态环境局西乌旗分局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4年3月25日印发
